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牙體技術兩性平等暨性騷擾防治 切結書 

115 年 2 月 28 日第四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

一、依「牙體技術執業與實習兩性平等暨性騷擾防治公約」訂定，適用於本 

會會員、執業場所、實習單位、學校單位及實習生。 

二、所有執業人員（含負責人）：簽署執業人員切結書，須確保全體執業人員均已簽

署，公會留存備查，作為性平與實習管理制度之一環。 

三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全體理事長、理事及監事等幹

部，共同簽署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牙體技術執業人員切結書 

本人已閱讀並理解 「牙體技術執業與實習兩性平等暨性騷擾防治公

約」，並切結如下：  

1. 於執業期間遵守性別平等與不歧視原則。  

2. 不從事任何形式之性騷擾或不尊重他人之行為。  

3. 執業管理、工作分配、指導與考核，均以專業能力與實際表現為依據。  

4. 知悉並配合申訴與通報機制，遵守保密及不報復原則。  

5. 如有違反本公約或相關法令，願依法及依公會規定接受處理。  

 

特此切結。  

執業場所：                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 身分別：□ 牙體技術師／生 □ 負責人 □ 其他

 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 



 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牙體技術實習切結書 三方簽署  

壹、  實習學生 

一、已詳閱本公約，尊重原則。  

二、承諾遵守平等、不歧視、安全與專業規範 。  

三、配合申訴與通報機制 。  

 

貳、 實習單位（牙體技術所）負責人或實習指導技師  

一、已詳閱本公約，尊重原則。 

二、提供安全、尊重、無歧視之實習環境 。  

三、不從事性騷擾或不當言行 。  

四、依專業與學生實習表現進行指導與評量 。  

五、知悉並配合申訴、通報及協助機制。  

 

參、 學校代表（系主任／實習課程負責人／實習承辦單位主管） 

一、督導實習制度之合法與合規運作 。  

二、保障學生實習權益 。  

三、協助處理申訴、通報及後續輔導機制 。  

 



 

 

實習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法定代理人（未成年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(依行政程序法第 22 條規定，未滿 18 歲且未婚之未成年者之性騷擾申訴，應由其法定

代理人代理。） 

實習單位／負責人 :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所屬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理、監事兩性平等與職場尊重承諾書  

為彰顯本會推動兩性平等、性別尊重與專業倫理治理之決心，並建立安

全、無歧視、零容忍性騷擾之組織文化，本人身為本會理事／監事，特鄭重

聲明並承諾如下： 承諾事項 

一、 堅守兩性平等與性別尊重原則，於本會決策與監督職權行使中主動落實相關理

念。  

二、 不從事、縱容或包庇任何形式之性騷擾、性別歧視或其他不當言行。  

三、 以最高專業倫理標準執行理監事職務，確保決策過程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。 

四、 積極支持並監督申訴、通報與處理機制之健全運作，保障當事人權益。  

五、 如有違反相關規範，願依相關法令、本會章程及紀律程序接受調查與停權處

分，絕無異議。  

本人確認上述承諾為本人真誠之意思表示，並願以身作則，共同維護本會專業

形象與社會信賴。  

理事／監事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□ 理事長 □ 理事 □ 監事 □其他 
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
